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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科學技術綱要法》法案的第二常設委員會第1/2000

號意見書。 

 

第二常設委員會 

第1/2000號意見書 

 

事由：《科學技術綱要法》法案 

 

Ⅰ 

引 言 

 

1.  按二零零零年三月二十一日的主席批示，上述法案

(根據議事規則已獲一般性通過)派發本委員會分析及編製意

見書。 

 

為此，委員會召開了多次會議，運輸工務司司長以及提

案人唐志堅議員應邀出席了會議。他們所提供的協助對工作

的進展起了決定性作用，亦有助於澄清一些重要的事項。 

 

基於事項的複雜性及重要性，委員會決定聽取不同公共

及私人實體的意見，希望盡可能獲得廣泛的共識。 

 

曾將法案寄給不同的實體以便聽取意見，並收到約十份

意見書，委員會在此對上述實體的誠意及合作表示公開讚

賞。必須強調的是，雖然不是全部接納，但委員會對所有的

意見都作出了適當的考慮。有關意見的總結附於本意見書後

作為附件Ⅰ。 

 

還須補充的是有關的顧問亦曾準備過兩份備忘錄，即本

意見書附件Ⅱ、Ⅲ。 

  

2. 通過對法案條文的初步分析，總結出法案是平衡的，

沒有對綱要法不適宜規範的事宜作出規定。此外，正如政府

官員在委員會會議中強調的，綱要法的性質不屬於詳細的規

範，即法規不應規定“太具體的內容”，在這方面委員會和

政府確實持相同的觀點。 

然而，在最初的分析中，一些事項，例如資訊或社會科

學等，從抽象角度來看可能被認為不適宜納入條文中，但考

慮到澳門的特點及發展狀況後，最終認為這些事項應該納入

法律的條文。這與上述原則的理解並沒有衝突。 

 

3. 委員會對法案表示讚同，但不妨礙對一些問題提出討

論，例如： 

──規範一個科學技術政策的“協調統籌機構”； 

──將綱要法的內容擴大至“應用科技成果”。 

 

4.  有關“協調統籌機構”的問題，委員會在參考了不

同實體及政府的意見後，支持設立或訂定一個協調統籌的實

體或機構，但這應該由政府去設立，而不應在綱要法中設定，

因此委員會決定不提出對此進行規範的動議，其實委員會、

政府和民間的實體都對這個問題發表過意見，並一致認為這

是一個重要的事項。另外，這個事項在一定程度上已包含於

提案人的立法精神內，正如在第四條第一款中已有表達。 

 

5. 此外，另一重要的問題是“應用”或研究成果的應

用。考慮到澳門的特點(地理、人口等)，正如運輸工務司司

長亦曾強調的，側重於對科技研究成果的引進和應用比所謂

“尖端研究”更為重要。另外，前者也較適合澳門特區的社

會經濟發展。其他曾對法案發表意見的實體對此亦有相同的

看法。 

 

這個觀念可從原法案的條文，尤其是第五條中反映出來。 

 

總括來說，委員會、政府和發表意見的實體就這方面已

有共識。 

 

6. 最後，亦須提及政府官員所發表的意見。事實上，在

委員會的會議中，政府提及科學技術對澳門各方面發展的重

要性並肯定科學、技術暨革新委員會(於一九九八年一月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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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可擔任上述的重要角色。為此，政府正考慮改革該委員會

的架構，同時擴大現有權限及引入各項措施，尤其是財政和

基建的支助以及培訓和引進人材等措施，目的是使澳門有更

大的發展。 

 

II 

細則性分析 

 

7. 對於法案第一條，委員會表示同意。經同提案人協

商，動議刪除“促進”兩字。 

 

8. 對於第二條的“但書”委員會內有兩種意見：一種意

見是認為綱要法沒有必要規定“但書”，因為《基本法》第

三十七條只規定居民有從事研究的自由，而沒有作任何限

制，如法案規定但書可能會令市民感到擴大對自由的限制程

度；也有成員認為大家都明白沒有絕對的自由，自由常常會

受到法律的約束，所以在綱要法中無須規定“但書”。另一

種相反的意見則認為應保留“但書”，其理由是既然現實中

存在著對科研自由限制的情況，而且其他國家的法律也有類

似的規定，保留“但書”則更加清晰，可以使市民更加清楚

瞭解科技研究的自由並不是隨心所欲的，而應尊重社會公

德、遵守法律的規定。 

 

9. 委員會對第三條基本上沒有異議，只是對其中個別款

項的行文作修改： 

 

（１）委員會認為科學技術不僅能促進經濟的發展，而且

可以促進整個社會的發展。所以動議將第二款中的“促進經

濟的持續發展”改為“促進社會及經濟的持續發展”。 

 

另外委員會建議在編輯時將該款的行文調整為：提升生

產力，增強競爭力，促進社會及經濟的持續發展。 

 

（2）委員會經同提案人協商，動議將第四款中的“人文社

會科學”改為“人文及社會科學”。 

 

10. 委員會對第四條表示同意，只是接納一實體的建議

並經提案人同意，提出以下兩項動議： 

 

（1） 基於第二款和第七款的在內容上的聯繫，動議將

第七款移到 

本條第二款之後。 

（2） 動議刪除第十二款的“嚴厲”一詞。 

 

11. 委員會對第五條、第六條表示同意。 

 

12. 對於第七條，委員會、政府代表及發表意見的各實

體都認為應重視科學技術的推廣應用、普及教育，所以委員

會提議並經提案人同意，動議在第二款之後增加一款，內容

為：對於開展科學技術的推廣應用、普及教育給予資助。原

法案第三款相應改為第四款。 

 

13. 對於第八條，委員會認為對科技獎勵的種類、標準、

方法及審定的規範方式應更加靈活。所以經同提案人協商，

動議將“行政法規”改為“法規”。 

 

14. 對於第九條第三款，在行文內容上為了使澳門特別

行政區內、外的機構相對應，委員會提議並經提案人同意，

動議將“企業”改為“私人實體”。 

 

另外委員會採納一實體的建議，建議在編輯時將本條標

題及第一款中的“合作與交流”改為“交流與合作”；將第

一款和第二款中的“澳門特別行政區之外”改為“澳門特別

行政區以外”。 

 

15.  對於第十條第三款，委員會認為應重視培養青少

年對科技知識的興趣，經同提案人協商，動議將行文改為：

“推動社會對科學技術的關心和認識，提升市民尤其是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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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對科學技術的素養”。 

 

另外，委員會建議在編輯時將標題中的“推展”改為

“推廣”；刪除第一款第二項中的“手段”一詞。 

 

16. 委員會認為該條的標題及行文中的“施行”不夠明

確，應改為“執行”；對本法律的執行及採取措施應屬於政

府的責任，將“行政長官”改為“政府”；另外應刪除“發

展”一詞。經同提案人協商，動議將第十一條改為：     

 

執行 

政府應採取必要的措施，以落實及執行本法律所載

的綱要。 

 

17. 委員會認執行本法律沒有必要專門規定生效日期，

所以動議刪除第十二條。 

 

18. 經同提案人協商，委員會建議在編輯時對以下文字

進行修改： 

 

     （１）將第五條、第七條、第九條中的“專案”改為

“專項”； 

       （２）將第五條、第十條中的“網路” 改為“網

絡”。 

III 

   結論 

 

    經過細則性審議及分析，委員會認為本法案已具備提

交全體會議 

的要件，現將法案提交全體會議審議。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八日 

委員會 

梁慶庭（主席） 

黃顯輝（秘書） 

吳國昌 

區宗傑 

張偉基 

歐安利 

關翠杏 

 

                    

附件一 

文本說明 ： 

 一、依次收到各實體回函的順序及其或有的概括性意

見? ： 

          1 聯合大學國際軟件所（下簡稱聯大） 

           

2 科技大學（下簡稱科大） 

概括性的意見有：  

（1）澳門有需要並有信心發展科學技術； 

（2）確定特區政府中負責科學技術事務的專責機

構；  

（3）建立科研項目申請資助及審批體制； 

（4）制定特區引進專業科技人才的政策； 

（5）將法案中的“專案”改? “項目” 。 

 

          3 澳門高等校際學院（下簡稱校際） 

建議設立科學技術協調辦公室，並就其組

成、目標、職責和職能提出具體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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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澳門電腦與系統工程研究所（下簡稱工程所） 

          5 理工大學（下簡稱理工） 

建議特區政府大膽引進人才，檢討將高科

技人才與其他非技術工人一樣視?“非本

地勞工”的規定，建議法案應就科技人才

的引進提出切實可行的措施。 

 

          6 澳門大學及澳門大學科技學院（下簡稱澳大）。 

概括性的意見有：  

（1）以高等學校? 中心，建立? 、學、研聯

合發展的體制； 

（2）法案應考慮基礎科技的研究； 

（3）建議在需要時設立常設機構及秘書處，

由在常設機構中成立的科學技術暨? 業辦公

室統籌、制定發展戰略、規劃、計劃、施政方

針及優惠政策。 

 

         7 澳門發展與合作基金會（下簡稱基金會） 

 

         8 澳門生? 力暨科技轉移中心（下簡稱中心） 

           概括性的意見有： 

（1）當前科技重點是適應性、實用性科技的引

進、大規模推廣和普及應用，將高科技的研究

和發展工作，作? 一個中長期的發展目標； 

（2） 所有發展科技的措施都應以實現澳門經

濟可持續發展作? 最終目標。 

       9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下簡稱發展） 

          概括性的意見有： 

（1）設立統籌協調機構及常設咨詢機構； 

（2）政府採取措施支持中小企業進行技術革新； 

（3）提升全民素質，培養科技觀念。 

 

       10 澳門電貿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電貿） 

          概括性的意見有： 

（1）訂立澳門科技發展的策略、政策，並由資訊

科技發展局對其進行統籌協調。 

（2）對科研極應用機構、實體、人員給予協助、

鼓勵、資助，促成科技社群，營造整體科研討論

氣氛。 

（3）建議政府積極參與建立本地資訊公共基建。 

（4）研究互聯網上商業稅制及監管，建立澳門的

電子認證能力。 

     二 、在原條文下依次列出各實體相關的具體修改意見。 

     三、符號說明： 

◎  標示建議增加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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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示建議增加的款項； 

  ※  標示建議增加的內容（未形成具體條款）； 

      ＊  標示對條文內容的概括性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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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技術綱要法 

 

立法會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一條（一）

項，制定本法律。 

 

第一條 

標的 

本法律訂定促進澳門特別行政區科學技術的政策綱

要。 

     理工： 在原文後加“並? 其實施提供法律上的保障” 

      中心： 將“科學”改? “自然科學” 

      發展：在“科學技術”後加“發展” 

第二條 

科學技術研究自由 

                  基金會：將標題改? “科學技術研究自

由和成果保護” 

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享有科學技術研究的自由，但有

法律限制者除外。 

     澳大： 認? “有法律限制者”的含義不明確，是“有

法律限制的研究人員”還是“有法律限制的研

究內容”？ 

     基金會：將條文改? “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及法人享有

科學技術研究的自由及得到科學技術研究成果

的法律保障，但有法律限制者除外。” 

     發展：在行文後加“政府鼓勵、支持專業化或非專業化

的學術研究活動” 

 

第三條 

目標 

科學技術政策的目標是： 

       澳大：認? 目標太多，應概括扼要 

一、提升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科學技術水準及其轉

移能力； 

二、提升生? 力，促進經濟持續發展，增�競爭

力； 

    工程所：建議將行文改? “提升生? 力，

增�競爭力，促進經濟結構的合理

化及可持續發展” 

三、促進資訊科技的應用和發展； 

   工程所、澳大： 均建議將“資訊科技”改?

“高新科技” 

    中心：  建議將“資訊科技”改? “資訊科

技等新興科技” 

四、促進人文社會科學和其他科學技術的均衡發

展； 

   工程所：建議將行文改? “促進人文社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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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研究與發展” 

    澳大：建議將行文改? “促進各門類科學技

術的均衡發展” 

    中心： 建議將“人文社會科學”改? “自

然科學” 

五、促進各公共部門、公務法人及其他公共實體

廣泛使用資訊科技， 

  以提高公共服務的效率和素質； 

    聯大： 建議將行文改? “促進各公共部

門、公務法人及其他公共實體廣泛

使用資訊科技及其他科技成果，以

提高公共服務的效率和素質” 

     澳大： 建議刪除該款 

     基金會：建議將行文改? “促進各公共

部門、公務法人及其他公共實體廣泛

使用資訊科技，推廣公共服務電子

化，以提高公共服務的效率和素質” 

六、營造有利於科學技術發展的文化和氛圍； 

    基金會：建議將“文化和氛圍”改? “環

境” 

     中心：  建議在行文後加“尤其是科技普

及教育，以提升全民的科技觀念” 

     發展：在行文前加“普及科學技術知識” 

七、加強環境與生態之保護； 

八、依法保護科學技術的研究成果、專利、創造

發明及其他知識? 權。 

         ○ 建議新增款項： 

  工程所：改善勞動和生活條件 

               聯大： 加�國際科學技術的合作與交流，

樹立澳門良好國際形象 

 

第四條 

措施 

? 達致上條所指的目標，須採取措施，尤其是： 

           工程所：建議改? “? 達致上條所指的目

標，須採取措施如下：” 

              理工： 建議將“須採取措施”改?

“須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發展：建議將“須採取措施”改?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須採取

相應措施” 

一、 協調科學技術政策與其他經濟、教育、

文化、社會等政策； 

中心：建議改? “設立協調統籌機

制，協調科學技術政策與其他

經濟、教育、文化、社會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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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達致資源共享及形成策略聯

盟，令政策的推化實現一體

化” 

○建議新增款項： 

中心： 建議增加第二款? ：設立常

設的咨詢機構，搜集社會

各界對政府的科技政策及

其執行的意見 

 二、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財政能力之範圍內，逐

步提高科學技術研究 

   開發的經費投入； 

       工程所：建議將行文改? “在澳門特

別行政區財政能力之範圍內，作

? 固定項目，給予科學技術研究

開發長期的經費投入並逐步提

高其在政府財政預算中所占的

比例” 

        澳大： 建議改? “提高科學技術研究

開發的經費投入” 

        中心：建議改?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

財政能力之範圍內，逐步提高

科學技術研究開發、引進及推

廣應用的經費投入” 

三、 支援及資助科學技術研究開發機構； 

中心：建議改? “支援及資助科學

技術研究開發和推廣應用機

構，尤其是其中的非牟利機

構” 

 四、創設優惠條件，以吸引科學技術人才； 

      理工：該措施太概括，建議就科技人才的

引進提出切實可行的措施 

 五、鼓勵私人實體運用高新科技，提升生? 力； 

      中心：建議改? “設立專項基金，鼓勵

中小企業及其他私人實體運用高新科

技和適用的科技，提升生? 力” 

   

○建議新增款項： 

中心： 建議在此增加一款，內容? ：

提供人力、稅制與金融優惠等

措施，鼓勵中小企業及其他私

人實體運用適用的科技 

 六、協助私人實體將科學技術研究開發的成果

轉化? 實際之生? 或 

   應用； 

 七、設立科學技術發展基金，建立科學技術獎

勵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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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會：建議將該款移到第二款之後 

 八、推動學校與社會的科學技術知識之教育和

培訓，推展科學技術 

   的普及教育； 

      理工：提出應�調高等學校在推動知識和

培訓以及科技普及教育中的作用 

 九、積極推動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國際的有

關團體和組織發展科 

   學技術合作與交流活動； 

       澳大：建議在該款補充有關推動與內地

合作交流的內容 

十、加強科學技術資訊的收集、整理、儲存

與交流； 

工程所：建議改? “促進科學技

術研究開發的基礎設施

建設，加強科學技術、

資訊的收集、整理、儲

存與交流” 

中心：  建議改? “加強科學技

術資訊的收集、整理、

儲存與交流，並主動把

相關的資訊相關的實體

發佈” 

十一、大力推廣保護環境的新技術，遏止

破壞生態的技術之應用； 

     基金會：建議改? “積極推廣保護環境

的新技術，遏止破壞生態的技術

之用” 

      

十二、採取有效的措施，嚴厲打擊侵犯知

識? 權的活動。 

     基金會：建議改? “採取有效的措施，加

強保護知識? 權” 

 

           ○建議新增款項： 

聯大：  1、建立澳門特別行政區科學技術管理與

協調機構，負責本綱要法具體實施並制定中長期

科學技術發展目標。 

 2、促進澳門高等教育院校向研究和教育

並重型轉移，培養高科技人才 

基金會：採取有效措施，抑制資訊科技犯罪 

中心： 建議在本條的最後增加兩款： 

 1、支援及資助私人實體開展有助實行上

述各項措施的非牟利活動；  

 2、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應該因應不同的

客觀條件，調整上述各項措施的優先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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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科學技術研究開發機構 

中心:建議將標題改?“科學技術研究開發及應用推廣機構”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鼓勵科學技術研究開發機構的設

立，重視該等機構對科學技術的開發、轉移及應用推廣的功

能發揮，尤其是： 

中心:建議將“科學技術研究開發機

構”改?“科學技術研究開發及應

用推廣機構” 

發展：建議將“尤其是”改? “政府尤

其著重於” 

一、 對於從事科學技術研究開發專案的機構和

高等教育的研究機構，給予必要之支援或

資助； 

中心:建議將“科學技術研究開發專

案的機構”改? “科學技術研究

開發專案和應用推廣的機構” 

二、 鼓勵私人實體或個人設立科學技術研究開

發機構； 

工程所：建議在行文後加“從事其名

實相符的研究開發活動” 

中心:建議將“科學技術研究開發機

構”改?“科學技術研究開發及

應用推廣機構” 

 

三、 鼓勵科學技術研究開發機構將其科技成果

商品化、? 業化； 

基金會：建議將“鼓勵”改? “協助” 

中心: 建議將“鼓勵”改? “促進” 

○ 建議新增款項： 

中心: 建議在此增加三款: 

1、 支持科學技術應用推廣機構引進及推

廣本地或外地的先進的科學技術、?

品和管理方法； 

2、 支持科學技術應用推廣機構發揮其中

介作用，用深入淺出的方式進行科技

推廣工作； 

3、 支持科學技術應用推廣機構將有應用

潛力的科學技術本地化和適用化 

四、支援科學技術研究開發機構、高等教育機

構、私人實體及公共實 

  體之間加強協作，共同研究開發專案； 

五、 科學技術研究開發機構的資料庫和資訊網

路之建設。 

中心： 建議刪除該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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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新增款項： 

聯大：扶植澳門高等教育機構，逐步成?

澳門科學技術研究的中心 

理工：希望在具體措施上簡化審批手續，

給高校更大的科研自主權 

 

第六條 

科學技術人才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重視科學技術人才的培養、吸納

和進用，尊重科學技術人員的勞動成果，提升科學技術人員

的社會地位，尤其是： 

理工：建議將“吸納和進用”改? “引進” 

澳大： 認? “進用”一詞太生僻 

中心：建議將“吸納和進用”改? “吸納、進

用和共享” 

發展：建議將“尤其是”改? “政府尤其著重

於” 

一、 重視培訓科學技術人員； 

   中心：建議將行文改? “重視培育充裕的

應用性科學技術人才和優秀的學術

研究人才” 

二、 支援科學技術人員將其研究開發的成果實

用化； 

三、 鼓勵科學技術人員創辦科技、資訊? 業； 

工程所：建議改? “鼓勵科學技術人員創

辦科技? 業在稅收方面給予優惠

待遇” 

中心： 建議改? “鼓勵科學技術人員創辦

科技、資訊等新興? 業” 

 

○ 建議新增款項： 

中心: 建議在此增加兩款: 

1、 鼓勵科學技術人員引進、推廣

及應用外地的先進的科學技

術、? 品和管理方法； 

2、 鼓勵各公共實體和私人實體建

立人才共享機制 

發展：建議在此增加一款: 

      鼓勵專業和業餘學者各類研究

成果的公開發表 

四、採取優惠措施，吸納優秀科學技術人才，促

進科學技術人員的進 

  用和交流。 

 

第七條 

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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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技術發展基金的設立基於充實科學技術研究開

發設施、資助科   學技術研究開發成果的應用和

增進科學技術研究開發的能力。 

工程所：建議將行文改? “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的設立基於充實科學技術研究開發設

施及增進科學技術研究開發的能力，資

助科學技術項目的研究開發，及其成果

的應用”。 

澳大：建議將行文改? “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的

設立基於充實科學技術研究開發設施、資

助科學技術項目的研究和增進科學技術

研究開發的能力”。 

 

中心：建議將行文改?“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的

設立基於充實科學技術研究開發設施

和增進科學技術研究開發的能力，資助

科學技術開發及應用推廣機構進行科

學技術應用普及化活動”。 

? ?  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發展的重點科學技術的轉

移專案，給予資助。 

? ?  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的組織、管理和運作，由行政

法規訂定。 

理工：希望在執行該款，制定行政法規時應具

體、嚴謹、有針對性 

發展：在行文後加：但其管理架構應主要由專業

人士組成 

○建議新增款項： 

    工程所： 

1、科學技術基金的發放應遵循公平合理，平等

競爭原則 

2、 鼓勵企業或個人設立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資助本澳研究機構從事科學技術研究開發活動 

 

第八條 

科學技術獎勵 

一、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勵在科學技術研究開發

活動中做出重要貢獻的機構和人員。 

中心：建議將“科學技術研究開發活動”改?

“科學技術研究開發及推廣普及活動” 

二、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鼓勵私人實體或個人設立

科學技術獎勵基金。 

三、 科學技術獎勵的種類、標準、方法和審定，由行

政法規訂定。 

發展：建議在行文前加：科學技術獎勵應體現

公平、公開、公正、民主、廉潔的原則 

◎ 建議新增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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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所：  

科學技術成果的保護 

一 、大力開展知識? 權教育，打擊侵犯知識

? 權的行? 

二 、特區政府成立專門機構供申請專利 

 

第九條 

國際科學技術合作與交流 

        理工：建議將該條標題中的“合作與交流”改?

“交流與合作” 

一、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鼓勵科學技術研究開發機

構、高等教育機構、公共實體、私人實體和科學

技術人員，與澳門特別行政區之外的科學技術界

建立合作與交流關係。 

    理工：建議將該款中的“合作與交流”改? “交

流與合作” 

基金會：建議將“特別行政區之外”改? “特

別行政區以外” 

中心：建議將行文改?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鼓勵科學技術研究開發及應用推廣機

構、高等教育機構、公共實體、私人實

體和科學技術人員，與澳門特別行政區

之外的科學技術界加強合作與交流。” 

二、 ? 了有效地利用和引進澳門特別行政區之外的

科學技術資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應採取必要

的措施，以促進人才、技術、設施及資訊之國際

交流與利用。 

基金會：建議將“特別行政區之外”改? “特別

行政區以外” 

發展：建議將行文改?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應採取必要的措施，利用和引進澳門特

別行政區之外的科學技術資源。 

 

三、 對于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科學技術研究開發機

構、高等教育機構、私人實體與區外的機構、高

等教育機構和企業間的重點科學技術合作專

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有關部門或公共實體得

關注專案的進展情�，並視情形給予必要的協

助。 

基金會：建議將該款的最後兩句改? “澳門特

別行政區政府有關部門或公共實體

得關注專案的進展，並視情況給予必

要的協助” 

 中心：建議將行文改? “對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的科學技術研究開及應用推廣發機構、

高等教育機構、私人實體與區外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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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高等教育機構和私人實體間的重點

科學技術合作專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

府有關部門或公共實體得關注專案的進

展情�，並視情形給予必要的協助” 

發展：建議將 “專案”改? “計劃” 

 

    ＊ 對條文內容的概括性修改建議： 

理工：提出該條應鼓勵有助于發揮本澳優

勢的人文科學的研究及國際交流與合

作 

 

第十條 

  科學技術知識的教育和推展 

科大： 建議將“推展”改? “推廣” 

工程所：建議將“推展”改? “普及” 

澳大： 認? “推展”一詞太生僻 

一、 ? 推動科學技術知識的教育和培訓，須採取措

施，尤其是： 

        發展：將“須採取措施”改? “澳門特別行

政區政府須採取措施” 

１． 鼓勵學校和社會對教師提供科學技術知識

的培訓； 

    工程所：建議在教師後加“工程技術人員” 

     基金會：建議刪除該款 

２． 支援學校在教育上運用先進的資訊科技手

段； 

    基金會：建議改? “支援學校及社會各界別

在教育上運用先進的資訊科技” 

        ３．協助學校建立完善的資訊科技教育網路。 

           科大：建議將“網路”改? “網絡” 

             理工：建議同上 

             基金會：建議改? “協助學校及社會各界別建

立完善的資訊科技教育網路” 

二、 與教育實體合作，採取必要的措施，將科學技術

知識的教育融入課程體系，並定期進行檢討。 

     工程所：建議將行文改? “促進各教育實體採

取必要的措施，將與本澳僅經濟發展緊

密相關的科學技術知識融入課程體

系，並定期進行檢討和修改” 

      理工：  提出目前學校課程的設置及更新的審

批程序太繁雜 

 中心：  建議將行文改? “與教育實體合

作，採取必要的措施，將科學技術

知識及培養科技觀念的教育融入課

程體系，並定期進行檢討，務求達

到科技普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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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在行文前加：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三、 推動社會對科學技術的關心和認識，提升市民對

科學技術的素養。 

      工程所：建議將行文改? “動員社會力量大力

開展科學普及工作，推動社會對科學技

術的關心和認識，提升公民對科學技術

的素養以及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社會

風尚” 

發展： 在行文前加：澳門特別行政區政

府 

    ※建議新增內容： 

        澳大：建議在該條增加開展科學普及教育活

動，特別是培養少年兒童對科技知識

的興趣等內容 

 

第十一條 

施行 

行政長官應採取必需的措施，以發展、落實及施行本

法律所載的綱要。 

  ※建議新增內容： 

   澳大：建議在該條增加設立常設機構及秘書處，處

理日常科學發展的有關具體事務的內容 

   發展： 建議刪除該條 

 

第十二條 

生效 

本法律自二零零零年  月  日起開始生效。 

二零零零年  月  日通過 

立法會主席  曹其真 

 

二零零零年  月  日簽署。 

命令公佈。 

行政長官  何厚鏵 

 

附件Ⅱ 

 

備忘錄 

 

 事由：《科學技術綱要法》法案 

 

1. 受第二常設委員會主席梁慶庭之委託，就上述標

題事宜提出一份簡短的備忘錄。據了解，委員會

主席希望提交一份對條文的簡單和初步的分析，

以及就相關事宜提交一份其他法規的參考資料，

至於比較法的分析則由工作小組的另一成員負

責。 

 

2. 首先，須指出法案是嶄新的和重要的，事實上過

往未曾考慮過此類法案──至少沒有正式提出

過。另一方面《綱要法》希望能對重要的新事物

進行法律規範，所以提出綱要法的法案是值得讚

許的。然而，有必要保持綱要法的性質，因此不

宜將“所有”想包括的事項都納入綱要法內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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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初步分析條文後得出的結論是：法案是平衡的，

沒有對非法行為作出規定。另一方面，亦強調了

科學技術研究自由(第二條)，目標和措施(第三和

第四條，雖然有必要對這兩條規定的行文再作研

究，尤其是兩者的不同之處)以及支助基金的規定

(第七條)等。 

 

4. 雖然可在技術上對條文作出改善，但考慮到現階

段是立法的初期，而且有待其他實體提供寶貴的

意見，因此，現在作出一個較詳細的(個人)研究

似乎尚早，更何況有關研究可能不符合本工作的

性質且沒有充足的時間。 

 

5. 最後，關於相關的其他法規，正如之前已提及，

本法規不適宜規範諸如對電腦數據、知識產權、

電腦程式商貿及工業的保護等事宜。此外，工作

小組一直為委員會提供協助，並向委員會提交眾

多的資料，證明了在全體會議上指出的表面漏洞

是不存在的。 

 

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二日於澳門 
顧

問 

 

簡

天

龍 

附件三 

備忘錄 

 

對鄰近國家和地區科技立法情�的簡介及借鑒 

 

         根據第二常設委員會主席梁慶庭議員的安排，通過

與澳門鄰近國家和地區科技法律的比較，提出對《科學技術

綱要法》法案的建議。 

 在澳門鄰近國家和地區中，選擇以中國大陸、臺灣、日

本、韓國和香港? 參照，其中又主要介紹和參考與澳門同屬

大陸法系國家或地區的法律。 

 

       一、 各個國家和地區科技領域的法律介紹 

       中國大陸在科學技術領域的基本法律主要有：《中華

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

果轉化法》、《國家科學技術獎勵條例》、《合理化建議和技術

改進獎勵條例》等，對具體科技成果保護的法律有：《中華人

民共和國知識? 權海關保護條例》及其實施辦法、《中華人民

共和國專利法》及其實施細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及

其實施細則、《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及其實施條例、《計

算機軟件保護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等。 

         臺灣在相關領域的法律主要有：《科學技術基本

法》、《專利法》及其施行細則、《商標法》及其施行細則、《積

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及其施行細則、《電腦處理個人資料

保護法》及其施行細則、《著作權法》及其施行細則等。 

        日本及韓國在科技領域亦均有基本法、智慧財? 權

法（知識? 權法）和計算機軟件、網絡保護法等。在基本法

律方面日本有《科學技術基本法》、韓國有《科學技術革新特

別法案》。 

         香港在科技領域的法律主要有：《1996年知識?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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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知識? 權協議》、《版權條例》、《專利條例》、《商標

條例》、《集成電路的布圖設計條例》、《注? 外觀設計條例》、

《植物品種保護條例》等。 

            從以上列舉的幾個國家和地區的立法例可以發

現，中國大陸、臺灣、日本、韓國與澳門同屬于大陸法系國

家和地區的法律，在科技領域都有一個比較完善的法律體

系，其中包括科學技術的基本法及對科技成果、知識? 權進

行保護的專門法律兩部分，即上述幾個同樣屬于大陸法系國

家和地區的法律在科技領域中均有一部綱要性的基本法律，

這是因? 大陸法系法律的特點是�調法律的成文化、體系

化、完整化。而香港由于受英美法系傳統的影響，同其他部

門法律一樣，在科技法領域也只有比較詳細具體的專門法

律，而沒有綱要性的基本法。 

     

二、  制定科技綱要法的必要性 

澳門法律屬于大陸法系，依立法傳統，在每一個部門法

律中一般也是在憲政體制下，有基本法律和相關的實施性法

律，而澳門目前在科技領域的法律規範，首先是處於最高位

階的基本法，其第一百二十四條的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自

行制定科學技術政策，依法保護科學技術的研究成果、專利

和發明創造。其次是保護工業? 權及著作權等科技成果的專

門性法律，具體有：《工業? 權法律制度》、《著作權及有關法

律制度》和規範有關電腦程序、錄音製品及錄像製品之商業

及工業活動的第51/99/M號法令。可以說在該領域尚沒有一

部能夠將基本法的有關原則性規定細則化、具體實施的政策

綱要性法律，政府對科技發展的政策、科技發展的目標、措

施等在立法上沒有得到具體體現，如何鼓勵科技發展及獎勵

的條件和標準等亦沒有法律依據，所以從法律體系上看現有

的科技法律制度是不完善的。 

另一方面，當今世界已進入知識經濟的時代，微電子、

通訊及網絡等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以科學技術提高生?

力，增�社會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已成? 社會發展的必然

趨勢。而澳門由于受自然環境及經濟結構等因素的限制和影

響，要振興經濟、提升生? 力只能採用高科技，所以在立法

及政策上應體現出政府大力鼓勵、提倡科技發展的精神，並

創造條件促使企業採用新技術，保護和推動科學技術成果化。 

基於上述原因及分析，澳門有必要制定一部既能具體實

施基本法的有關規定，體現政府的科技政策，又能從根本上

對科學技術的教育和發展提供政策性指引的綱要性法律。所

以有制定《科學技術綱要法》的必要性。 

 

三、 法案的結構、內容及建議 

該法案的結構在形式上與臺灣的《科學技術基本法》(下

簡稱臺灣法律)及韓國的《科學技術革新特別法》(下簡稱韓

國法律)比較相似；在實質上與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科學技術進步法》(下簡稱中國大陸法律)及日本的《科學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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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基本法》(下簡稱日本法律)相類似，可以概括? 總則、具

體規定及附則三部分。法案的結構在立法技術上是合理的。 

法案的內容主要從政策原則上訂定該法案的標的、目標

及? 達到該目標所採取的必要措施，措施具體包括鼓勵科學

研究開發機構的設立，資助科技開發，鼓勵將科技成果? 業

化，重視科技人才的培養及吸納，設立科技發展基金，增加

科研經費的投入，對在科研開發活動中有突出貢獻的機構、

人員給予獎勵，鼓勵國際科技合作與交流，推動科技知識的

教育及推廣等。 

上述主要內容在作? 參照系的國家或地區的相應法律中

幾乎都有類似的規定，只是在立法技術上有差別，如法案第

四條列舉式規定政府? 促進科技發展應採取的措施，並在隨

後數條將之具體化，而日本法律則採用一章集中規定科研開

發之推動等(第三章)；中國大陸法律則在第五、六、七、八

章分別規定促進科技發展的各種具體措施；韓國和日本則採

取每一措施一條的方式規定。 

儘管法案的主要內容在其他幾部法律中有相應的規定，

但以下幾個方面�是法案應增加或應予以�調的： 

 

1 、科技成果的轉化 

關于科技成果的規定，法案在政策及立法趨向上是鼓

勵、資助科學研究，並依法保護科技成果、專利、創造發明

及其他知識? 權(第三條第八款)。至於對各種具體的科技成

果如何保護，不屬於該法案的立法標的，應分別由專門性法

律加以規定，如工業? 權法等。所以本法案作? 科技領域的

綱要性法律對此採取概括式的規定是適宜的。 

但政府支持、鼓勵科技事業發展的最終目的不是擁有科

技成果，而是將科技成果公開推廣，使之商品化、? 業化，

將其真正轉化? 生? 力，提高生? 率。所以作? 綱要法律應

特別強調政府應大力推廣科技成果，並監督、協助科技成果

的轉化。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法律也有類似規定，如中國大陸

有專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日本法律

第十六條規定研究開發成果的公開；臺灣法律第五條規定政

府應監督與協助科技成果的轉化；韓國法律第十條規定推廣

研究開發成果的具體措施。借鑒上述各立法經驗，認? 法案

第四條第六款所規定的內容有必要進一步充實和強調。 

 

2 、設立專責機構、制定科技發展計劃及發展狀�說明 

科技綱要法規定鼓勵和促進科學技術發展是政府的一項

重要任務，但任務的完成、工作的落實均要求有一個專門的

機構來負責。澳門目前與科技有關的政府機構、實體有十幾

個，但由哪一機構負責協調、分工卻沒有明確的規定，使科

技發展的政策難以落實，現在如果在立法上不能明確一個專

責機構則科技綱要法也同樣難以實施。中國大陸、日本及韓

國的法律對此都有相應的規定。 

法案規定政府有責任增加科研投資，設立科學技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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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等人力、資源的投入。如在法案中規定政府在一定時期

內對此有一個總體規劃，一是可以給科研機構以政策引導，

二是可以避免盲目投資，造成資源浪費。另一方面，規定由

政府專責機構每年或一定時期對科技發展狀�、所取得的科

技成果及促使其轉化所採取得措施、對策等向立法會或向社

會公布相應報告，可以使市民對科技發展的進展情�有所瞭

解。否則科技發展的重點方向，科學技術基金如何發放使用，

科學技術資金投入的回報及價值等都沒有評估及衡量的標

準。 

參考上述幾個國家和地區的法律，如中國大陸每年有科

技發展規劃；臺灣法律第十條規定政府每四年訂定科技發展

計劃，第九條規定政府每二年提出科技發展的遠景、策略及

現狀之說明；日本法律第二章規定科學技術基本計劃，第八

條規定政府每年向國會提出年度報告；韓國法律第三條也有

革新計劃及年度報告的規定。所以在法案中有必要增加相應

的內容。 

  

3 、在稅制、財政方面的優惠措施 

法案第四條及隨後數條規定政府應採取措施促進科技

發展，似乎仍不�全面，如能在法制、稅制、財政等方面全

方位規定相應的優惠政策措施，則更有利于調動科研機構從

事開發研究的積極性，可以更直接、切實可行地促使企業採

用科技成果。特別是在澳門，中小企業占很大比例，如何促

使中小企業進行技術革新，利用新技術是非常重要的，所以

有必要對此加以規定。另外，中國大陸法律第四十七條，臺

灣法律第十八條，日本法律第七條及韓國法律的十六條、第

十七條都規定了政府? 推動科技發展在稅制、金融財政等方

面的優惠措施。韓國法律還特別規定對中小企業的技術發展

給予支持。所以法案在立法趨向上就稅制、財政等方面的措

施應有原則性的規定，以體現政府對科技發展所採取的政策。 

          以上意見僅供議員參考。 

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二日                            

高級技術員   鄭 偉 

 

 

 
 

2. 關於細則性分析《議員證的格式及使用規則》決議案的第

二常設委員會第2/2000號意見書。 

 

第二常設委員會 

意見書第2/2000號 

 

事由：細則性分析《議員證的格式及使用規則》決議

案 

 

Ⅰ 

引言 

 

 《議員證格式及使用規則》決議案已於本月二十一日

的全體會議獲得一般性通過。 

 

 立法會主席於同日作出批示，將該決議案發給第二常

設委員會分析並編撰意見書。 

 

 委員會於本月二十八日召開會議，就決議案的內容及

議員證的式樣進行詳細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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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討論有關條文和分析所建議議員證的使用規則後，

委員會現發表其意見。 

 

Ⅱ 

細則性分析 

 

 由於第3/2000號法律通過了《議員章程》，其中規定

議員有權擁有議員證，因此有需要通過一個新的議員證格式。 

 

 委員會認為，根據第3/2000號法律第三十三條(四)項

規定，擁有議員證的權利是議員的重要權利之一，當議員有

需要被確認其立法會成員身分時，它是一項方便而有效的識

別工具。 

 

 另一方面，議員證可以作為行使議員權利時的有效工

具，如進出某些通行受限制的場所。 

 

 在豁免權方面，議員可藉證件識別而避免其議員身分

受損害。 

 

 委員會在考慮上述各種問題下，分析了本決議案的內

容和證件的格式，並對全部條文表示贊同，因此同意所建議

的使用規則，尤其是第四條規定該證件只供用作證明議員身

分。 

 

 至於附入決議案內的證件格式，委員會予以審議通過。 

 然而，委員會內有成員認為證件背面的內容應加以充

實，把議員的其他權利列入。 

 但大多數委員會成員認為，這既然是認別證件，就毋

須將議員全部權利列入，只需列出在出示證件時可立即行使

的權利便可。 

 

 經作出分析後，委員會認為適宜： 

a) 將決議案中文本第四條和議員證內中文的“持有

人”一詞改為“持證人”。 

b) 建議證件為白底、黑字、綠色區徽，以塑膠製成。 

 

另一方面，對議員證背面提出另一版本的建議，供全

體會議選擇，該版本在引用有關條文時編排方式與原來的不

同，因此有別於原來的式樣。 

 

Ⅲ 

結論 

 

 經細則性分析《議員證格式及使用規則》決議案後，

委員會認為： 

 

1. 上述決議案已經具備條件提交全體會議作細則性

討論及表決； 

2. 動議將決議案中文本和議員證內中文的“持有

人”一詞更改為“持證人”，而葡文則不變； 

3. 動議在附件格式中增加規定議員證的規格，議員

證為白底、黑字、綠色區徽、以塑膠製成； 

4. 對議員證背面提出另一版本的建議，供全體會議

選擇，該版本在引用《議員章程》的條文時編排

方式與原來的不同。 

二零零零年六月三十日於澳門 

 

委員會 

梁慶庭(主席) 

吳國昌 

區宗傑 

張偉基 

歐安利 

關翠杏 

黃顯輝 (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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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本 1a. Versão 

 8.5 cm 

 

 

 

 

 

 

5.4 cm 

 

 

 

 

 

 

 

 

 

 

 

 

 

 

 

 

 

 

 

規 格 : 

- 用 料：塑膠 

- 白 底 

- 黑 字 

- 綠 色 徽 號 

Especificações técnicas: 

- material: plástico 

- fundo branco 

- escritos em cor preta 

- símbolo em cor verde 

 

豁免權、權利及特權 (第3/2000號法律) 

Imunidades, direitos e regalias (Lei n.º 3/2000) 
 

            第二十六條 
一、任何議員非經立法會許可不受逮
捕、拘留或羈押，但在現行犯情況下
被逮捕、拘留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三條 
（二）根據法律規定自由進出受通行
限制的公共場所。 
 

           Artigo 26.º 
1.  Nenhum deputado pode ser detido 
ou preso preventivamente sem 
autorização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salvo, no primeiro caso, quando em 
flagrante delito.  
 
 
         Artigo 33.º 
2) Livre trânsito em locais públicos de 
acesso condicionado, nos termos da 
lei.   

   

主   席  
O Presidente  

 
    

 持  證  人  簽  名  
Assinatura do portador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立 法 會 議 員 證  
Cartão de Deputado à Assembleia Legislativa 

 
 

姓  名 Nome  :  (中文 nome em chinês) (葡文 nome em português)   

 

任  期 Mandato  :  (開始日期及結束日期  data do início e data do termo)    

 

 

(相片) 

(Fotograf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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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本 2a. Versão 

 8.5 cm 

 

 

 

 

 

 

5.4 cm 

 

 

 

 

 

 

 

 

 

 

 

 

 

 

 

 

 

 

 

規 格 : 

- 用 料：塑膠 

- 白 底 

- 黑 字 

Especificações técnicas: 

- material: plástico 

- fundo branco 

- escritos em cor preta 

豁免權、權利及特權 (第3/2000號法律) 

Imunidades, direitos e regalias (Lei n.º 3/2000) 
 

   
任何議員非經立法會許可不受逮捕、
拘留或羈押，但在現行犯情況下被逮
捕、拘留者不在此限。(第二十六條第
一款) 
 
根據法律規定自由進出受通行限制的
公共場所。(第三十三條 (二)項) 
 

   
Nenhum  deputado pode ser detido  
ou preso preventivamente sem 
autorização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salvo, no primeiro caso, quando em 
flagrante delito.(nº 1 do artigo 26º)  
 
 Livre trânsito em locais públicos de 
acesso condicionado, nos termos da 
lei. (alínea 2) do artigo 33º)    

   

主   席  
O Presidente  

 
    

 持  證  人  簽  名  
Assinatura do portador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立 法 會 議 員 證  
Cartão de Deputado à Assembleia Legislativa 

 
 

姓  名 Nome  :  (中文 nome em chinês) (葡文 nome em português)   

 

任  期 Mandato  :  (開始日期及結束日期  data do início e data do termo)    

 

 

(相片) 

(Fotograf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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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 色 徽 號 - símbolo em cor verde 

 

3. 關於《接待公眾服務》決議案的第三常設委員會第 2/2000

號意見書。  

 

第三常設委員會 

第2/2000號意見書 

 

事由：《接待公眾服務》的決議案 

 

1. 立法會副主席二零零零年六月十三日作出批

示，將根據議事規則已獲一般性通過的《接待公

眾服務》決議案派發本委員會，以便分析及編製

意見書。 

 

2. 提案人指出“本決議案規範了對市民要求所作

的處理，包括市民的到訪及其所提出要求的最後

結果。” 

 

3. 委員會承認所提出的目的是極為重要的，因此，

對有關的決議案表示贊同。該決議案設定了必要

的條件，使市民能到立法會表達意見、批評或建

議，並獲得適當的接待。委員會認為現時所建議

的服務將可建立市民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機

關的接觸，使這個機關能對市民的憂慮給予更好

的回應。 

 

4. 在細則性方面，委員會廣泛考慮了提案人所設定

的接待形式，有關建議的解決方法是將接待分為

不同的階段：先與輔助部門的人員接觸，然後由

顧問團作出分析，以及最後可以由議員親自接

待，這樣做能夠為市民的需要及立法會內部的合

理運作設立一個適當的程序。 

 

5. 提案人及委員會均關注到接待公眾服務不能妨

礙重要權利的行使，例如由澳門法律規定的請願

及申訴的權利。作為市民參與公眾活動的工具，

這些權利的行使應該得到提倡及鼓勵，因此，委

員會認為擴大接待公眾服務的目的是適時的。假

如一位市民希望提出請願或申訴，就應該透過現

時設立的服務得到所需的協助。 

 

6. 決議案的條文中應該清楚規定告知市民有權行

使上述權利的義務，因此，委員會認為第十一條

的行文適宜改善。 

 

7. 此外，委員會認為一些規則的行文可以改善，因

此建議作出修改。 

 

8. 基於此，委員會： 

 

a) 認為《接待公眾服務》決議案具備交

由全體會議作細則性審議所必需的

要件； 

b) 向全體會議提交下列修改動議： 

 

‧ 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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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 …  

 

接待公眾服務旨在收集關於立法、政府活動或

政策及其他公共利益等問題的意見、建議或批評，解

釋立法會的工作，以及在市民向立法會行使請願權或

申訴權時提供協助。 

 

‧第五條 

  

第五條 

… …  

一. … …  

 

二. … …  

 

a) 姓名、出生日期及職業； 

b) … …  

c) … …  

d) 將出生地的葡文改為local de 

nascimento； 

e) … …  

 

三. … …  

 

‧ 第六條 

 

中文文本中“顧問”改為“顧問團”；葡

文文本維持不變。 

‧ 第九條第二款： 

 

中文文本中“顧問”改為“顧問團”；葡

文文本維持不變。 

 

‧ 第九條第三款及第四款： 

 

第九條 

…  

 

一. … …  

 

二. … …  

 

三. 立法會主席須將上兩款所指的報告內容通

知有關市民。 

 

四. 倘立法會沒有權限解決市民要求時，須將

有關要求轉介到有權限的公共部門，並通

知有關市民。 

 

‧ 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請願權及申訴權的行使 

 

一. 市民得將其要求轉為請願或申訴。 

 

二. 參與接待公眾的立法會人員應告知當事人

其有權提出請願或申訴，並協助其行使有關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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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登記表： 

 

接待登記表應按意見書附件的格式重新編列。 

二零零零年七月四日於澳門 

 

委員會 

吳榮恪 (主席) 

林綺濤 

容永恩 

許世元 

許輝年 

廖玉麟 

梁官漢 

(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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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待 公 眾 服 務  
S E R V I Ç O  D E  A T E N D I M E N T O  A O  P Ú B L I C O  

接 待 登 記 表  
FICHA DE ATENDIMENTO 

接 待 類 別  TIPO DE ATENDIMENTO 

?   親身 PRESENCIAL       ?   郵件 CARTA         ?   電子郵件 E-MAIL 
?   電話 TELEFONE         ?   傳真 FAX  

登記編號 Nº DE REGISTO: ___________        
 

認 別 資 料  I D E N T I F I C A Ç Ã O 
全名  
NOM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別 :       ?   男      ?   女         出生日期 :   
SEXO:           M          F         DATA DE NASCIMENTO : ________________ 

出生地 :   
LOCAL DE NASCIMENTO : ______________ 

身份證明文件 :            ?   居民身份證      ?   其他 
DOC. DE IDENTFICAÇÃO:       BIR             OUTRO : _____________      

號碼 Nº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補 充 資 料 ELEMENTOS COMPLEMENTARES  
住址 :  
RESIDÊNCIA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   
TELEFONE :   
傳真 :   
FAX  :        
電子郵件 : 
E-MAIL :      
職業 :   
PROFISSÃO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能操語言 

LÍNGUAS QUE
 DOMINA : 

?  廣東話 CANTONENSE 
?  普通話 MANDARIM 
?  葡語   PORTUGUÊS 
?  其他   OUTRA 

 

要 求 PRETENSÕ ES 
?  提出建議 FAZER SUGESTÃO 
?  提出批評 FAZER CRÍTICA 
?  查詢 PEDIR INFORMAÇÃO 
?  與議員會晤 AUDIÊNCIA COM DEPUTADO 
?  申訴/請願 QUEIXAS/PETIÇÕES 
?  其他 OUTRA 

緊急 URGENTE 
 
?  是 SIM 
?  否 N Ã O 

日期 :                              工作人員署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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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 _______________    ASSINATURA DO FUNCIONÁRIO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要求事項 

OBJECTO DA PRETENSÃO 
 
 
 
 
 
 
 
 
 
 
 
 
 
 
 
 
 
 
 

遞交的文件 

DOCUMENTOS ENTREG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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